
! ! ! !专家透露，正在修订的《上海市电梯安全
管理办法》聚焦电梯安全管理中的“症结”，以
弥补安全监管中存在的“盲区”。譬如，《办法》
明确，新安装电梯未移交电梯产权所有者的，
项目建设单位为使用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管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使用单位。针对目
前大部分使用单位对自己的职责认识不清问
题，《办法》将明确使用单位的相关职责及事
故发生后的赔付责任，规定由使用单位负责
落实电梯的日常运行、维护保养、维修、改造、
更新、检验检测、安全技术论证等运行费用。
“从 !""#年开始，上海每年的新增电梯

数量维持在 $万台以上，”上海市特种设备监
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电梯监督检验室主任阮海
雷告诉记者。在他看来，物业管理费中的电梯
水泵运行费应单独列支“专款专用”，不该与
其他费用混在一起，更不能为了节约开支“能
省就省”；出现结余的，可用于电梯的更新、改
造和维修，但不得挪用。有关人士同时建议，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定期公布电梯运行费用收
支情况，此外，承担住宅小区日常维修保养的
单位也应及时公布电梯每次维保的信息，让
所有居民对电梯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这
样才能形成一种监督机制，”阮海雷表示。

此外，新《办法》还鼓励电梯生产、使用
单位参加电梯安全责任的相关保险，在学
校、幼儿园以及车站、客运码头等公共聚集
场所和住宅小区推行第三者责任保险，以提
高电梯生产、使用单位的事故赔付能力；对
于公共聚集场所的电梯和住宅小区，配备和
逐步加装视频监控设施。

! ! ! !有人会问，为什么上海一些老建筑的电
梯使用了上百年还在用？“其实，这些电梯在
长期使用中不断更换着零部件并进行改
造，”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朱明解释
说。自上世纪 %&年代起，本市建造了大量商
品房，按一般商品房的使用年限 '&年计算，
住宅电梯每 $#至 !&年就将面临一次大修
或改造，也就是说，这些居民小区的电梯最
起码面临 !()次的主要部件更换或大修，但
这些费用事先都没有预算，等电梯“罢工”了
再筹措常常众口难调。“如何维持电梯生命
周期的健康运行？”朱明强调，这需要有一系
列制度性的设计，改变目前电梯“一次投入、
永久使用”状态。
“电梯安全监管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朱

明表示，目前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于电梯的
安全监察较多的是从专业技术、设备设施层
面入手，但收效并不明显，因为最关键的巨
大的市场需求和维保价格的恶性竞争问题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何规范电梯维保市场
行为，确定电梯维保最低限价，完善物业企
业动用维修基金的机制，明确危险电梯的停
用措施，还需要相关部门协同作战。

此外，业主的认识也很重要。“电梯到底
是我的，还是他人的？”朱明热切希望业主改
变对电梯的固有看法，认识到电梯是自己的
财产，它的“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安全。
买房时不仅关注房屋品质也要关注电梯选型
和品质，使用中注意文明搭梯，而电梯“生病”
时“该投入的要投入、该大修的要大修”。

预计5年后，本市每4部电梯中就有1部步入“高龄”，
当心“上上下下的享受”变成“上上下下的烦恼”———

电梯“生命链”呼唤“系统维护”
老旧电梯频发故障引发社会关注。12月1日起，上

海市地方标准《电梯主要部件判废技术要求》将正式实
施。作为全国第一部关于电梯判废的技术标准，该标准
改变了电梯部件报废无据可依的现状，通过电梯主要
部件的报废和更换推动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
“但是，这不足以解决当前电梯安全管理中碰到的

所有问题，”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朱明指出，电
梯主要部件判废之后，是修是换业主往往意见不一，资
金筹措更显困难重重。朱明强调，这需要有一系列制度
性的设计，改变目前电梯“一次投入、永久使用”的现
状，才能维持电梯“生命链”的健康运行。

作为城市唯一的垂直交通工具，电梯带来“上上下
下的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上上下下的烦恼”。记者获
悉，针对电梯安全管理中的“症结”问题，本市正在对现
有的《上海市电梯安全监察办法》进行修订。新修订的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在明确电梯安全管理主
体、电梯运行费用单独列支、公共场所电梯购买保险等
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记者近日采访多位参与修订
和起草的专业人士，听他们“会诊”当前电梯安全管理
中存在的症结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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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电梯!关人"与电梯事故的区别

电梯!关人"其实是在电梯运行过程中#

安全检测系统发现电梯存在异常或故障等

问题时自动作出保护乘客的正常反应#是对

乘客的一种保护措施#不是电梯事故$ 如果

在发生异常时# 电梯还不能自动停止运行#

关闭电梯门#反而可能造成意外伤害$

电梯是由成千上万个机械% 电气原件

组成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在长期的使用过

程中# 要确保完全不出现故障或异常是很

难做到的$ 但是如果故障频繁则说明电梯

的使用%维保等环节存在问题$

! !电梯检验合格后就应该一直安全"

电梯的年度定期检验# 是对电梯前一

个周期养护情况的检查# 是判断电梯能否

继续安全运行的最低标准$ 日常的养护#不

能全指望一年一次的检验$ 想要电梯长期

平安运行#使用方筹措持续%足够的资金#

并且参与到养护方的日常管理中去# 保持

电梯安全性能持续满足和乘用人员规范使

用电梯#这才是关键$

本市目前电梯整体安全状况总体安全平

稳可控#本市!!!"电梯应急救援中心"每月接

到!关人"等应急救援报告在 !#"起左右$

! ! ! !夏去秋至，近*个月了，兰溪路%&弄花
溪园小区!*号居民楼的电梯因老化存在安
全隐患，自今年)月停运后一直未能重启，
住在高层的居民叫苦不迭。本是电梯设备
老化，“该修就修、该换就换”的简单事，却因
为维修资金牵涉业主、物业等多方的利益和
矛盾，致使电梯长期封停（详见本报$月%!日

报道），年老住户也不得不爬楼登高。“现在
钱也收齐了，!'号、!%号的电梯也开始安装，
我们的电梯为何还不见动静？”心急如焚的
!*号居民期待着老电梯重启的这一天。
花溪园小区居民碰到的问题并非个案。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上海电梯总量已达$#+!

万台，年平均增长率为$!,，拥有数量居世
界城市之首。与此同时，全市使用年限超过
$#年的电梯数量$+-万台，超过!&年的电梯
数量近-&&&台。预计#年后，梯龄$#年以上的
电梯将占全市电梯总数的四分之一，电梯随
梯龄增加将逐步进入故障高发期。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本市电梯整体处
于安全平稳可控的态势。但是，也存在各类
问题和隐患，突出表现为三大“症结”。

电梯设计选型“先天不足”
浦东金桥地区一家意大利公司的电梯

马达使用$年左右就屡屡“报警”，不得不每
年换$次。专家现场诊断后发现，公司租用
的是标准厂房，这部电梯的设计配置为货
梯，改作商务电梯频繁使用后自然“吃不
消”。
“有些居民小区或办公楼的电梯老是

出现故障，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

国家电梯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黄文和告诉
记者，国家标准将电梯分为平常客梯、客货
梯、病房电梯、商务电梯等.大类，不同的电
梯设计标准和使用频率完全不一样。但现
实中，部分建设单位在电梯设计选用和招
投标时，或对乘用客流估计不足，或为节省
成本有意压低价格，造成本应该选用高速
大载荷电梯的却选用了低速低载荷电梯，
这样的选型、配置不当会加剧电梯的磨损
而易发故障。如有的住宅开发企业受利益
驱动，往往选用最便宜的电梯，或者/*层楼
选用/!层楼的电梯，使电梯长期超负荷运
行，埋下安全隐患。

电梯使用单位“以包代管”
“相比商务楼电梯，小区住宅电梯现在

‘未老先衰’的现象更为严重，”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特种设备监察处副处长彭力指出，
电梯使用管理责任不落实是电梯安全管理
的核心问题。目前，本市的一些居民小区电
梯普遍存在“以包代管”的问题，物业公司
找来电梯维保单位签订合同后，就认为电
梯运行安全是维保单位的事了。

根据现行的《上海市电梯安全监察办
法》，使用单位应当配备电梯专职安全管理
员，在一些公共场所，也应根据安全需要配
备电梯驾驶员。但现实中，很多使用单位为
了节约成本，根本不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
一个管理人员常常身兼数职，一名持证管
理人员甚至要同时管理多个小区。
“上述现象为何频繁出现在住宅小区，

而在产权单一、明晰的商场、公共设施、商务

楼宇等极少出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其核
心问题是，住宅小区电梯属于业主共用财
产，不属于个人财产。不出现大问题时，普通
业主没人关注电梯的管理和维护；而受业主
委托行事管理权的物业公司，对于不属自己
产权的电梯很难做到尽心尽职。

有限资金未能“物尽其用”
按照国家规定，电梯每半个月必须维

护保养一次。小区电梯维护保养费用由物
业从一并收取的物业管理费和设备运行费
中统一支出。记者在采访中，有不少物业公
司抱怨物业费收得太低，加上为数不少的
居民拖欠物业管理费，以致无法养护电梯。

可事实上，有限的资金也未能“物尽其
用”。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电梯维保专
业委员会主任刘玉华指出，按国家规定，物
业管理费里专门有设备运行费，按每月每
平方米&+##元收取（包含电梯水泵保养费和
公共设施的电费）。以一幢/*层的居民楼为
例，假设每层-户人家两台电梯，按每户/&&

平方米计算，这幢楼每个月的设备运行费
就是)%.&元。“每月#&&元保养一部电梯，完
全可以按照规范把电梯保养做得很好了，”
刘玉华说，扣除保养费，余下的钱支付水泵
运行费和电梯电费绰绰有余。

现实中，还有一些物业公司通过与电
梯维保单位签订“阴阳合同”来违规赚取差
价。“譬如，物业公司与电梯维保单位约定
合同价格是#&&元，但其中!&&()&&元还要
电梯维保单位返还物业公司”，业内人士透
露，这一现象在电梯维保行业或多或少存
在，几乎成了“潜规则”。正常情况下，电梯
维保情况不好，物业公司应该立即更换维
保单位。但是，当物业公司、维保单位成为
利益共同体时，电梯维保工作也就成了简
单的“擦擦灰”。

“先天”选型不当
“后天”维保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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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关于电梯的几个认识误区

! 电梯时常闹!罢工"#令高层居民苦不堪言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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